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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问题分析】
   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，2022年，上海农村镇、村、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账面总资产6802亿元（账面资产是物业资产等未经评估的价值，且不包括土地资源性资产变现的价值）、净资产2206.21亿元、年度分红26.96亿元，惠及成员264.2万人，人均分红1046元。集体资产中经营性固定资产占比不高，但却是集体经济每年收益的主要来源。以松江区为例，截止2023年11月，松江区经营性固定资产占集体总资产的16.3%，但集体收入的71.3%由这些资产贡献。上海当前正处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时期，做好上海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中经营性固定资产，即集体物业出租的交易规范符合优化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“二八法则”，通过做好不到20%的集体资产的交易规范化程序化，实现近80%的收益稳健性保值性，既可以实现集体资产的有序发展，又可以提高农村改革效能。
    目前，全市集体物业出租普遍存在底数不清、结构不明、动态监管不足等问题，对集体物业出租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抓手，集体资产流失和低效利用的情况难以避免。
    
    【对策建议】
    为解决这些问题，在上海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契机下，结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正在建设的“上海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”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农村集体物业出租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推动集体物业规范出租和保值增值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    一、加快平台建设，提供基本数据支撑。一是，加快推进上海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，将所有物业信息“一资产一合同一凭证”的情况录入系统并实现业务关联，通过集体物业资产的全入库，统摸清全市集体物业的底数、结构和分布。二是，加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，形成全市统一交易平台、统一交易规则、统一交易系统与统一规范文本。三是，实现集体资产监管平台与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，交易指令由资产监管平台推送至产权交易平台，交易结果由产权交易平台推送至资产监管平台，两个平台互相提供数据支撑，实现实时交易动态监管。
    二、丰富交易方式，提供分类交易指导。按照农村要素流动的市场化配置原则，集体物业可采取公开招标、竞价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谈判、续约交易等方式。建议对不同交易方式的适用情况及交易程序进行分类指导。一是，建议按照出租面积和金额分为零星物业、一般物业和大宗物业，因为各区针对不同类型物业在用途、区位和产业政策上本来就存在一定差异，分类管理能更有针对性制定分类交易程序和管理细则。二是，建议对零星物业、一般物业和大宗物业提供分类交易指导细则。如零星物业的可以招租（续约）方案；大宗物业，可优先通过公开交易，但在公开招标失败情况下，可在租金指导价允许条件下采用单一来源谈判等方式；又如为供党政机关、社区工作站（居委会）等非营利性用房提供物业出租，建议设定特殊交易条件。
    三、加强制度建设，提供交易风险预警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。通过制度建设，提供集体物业出租的交易风险预警，如建立配套相关租赁指导价，欠租预警、存量合同规范化预警、到期合同提示等制度。针对存量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租赁期限超过法定20年、租金价格低于指导价、长期欠租等历史遗留问题，形成市、区、街镇、经营单位四级联动机制逐步化解。通过化解存量问题，控制新增问题，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，降低集体物业的要素流动风险，提高集体物业出租收益和利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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